项目经费委托函（结余）
科学技术研究部、财务处：
因          ，现将本人       （委托人姓名）名下的结余经费，委托本校同课题组的       （受托人姓名）代为执行。
所在二级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经费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项目负责人（委托人）工资号：            
代为执行人（受托人）工资号：            
[bookmark: _GoBack]同时财务系统的项目负责人变更为代为执行人。结余经费将按照经费管理办法继续用于基础研究的直接支出。如违反管理规定或主管部门要求收回相应经费，承诺按时全额退还。
               项目负责人（委托人）签字： 
               导师签字（仅博后）：
               代为执行人（受托人）签字：

               所在二级单位意见：
               单位负责人签字（签章）：
               单位公章：   

年    月    日
